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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摘要

上市公司：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康恩贝

股票代码：600572

交易对方 住所 交易对方 住所

和瑞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 陈兴良 浙江杭州

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 赵跃宝 浙江金华

上海国药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上海 周荣祖 浙江丽水

魏坚 浙江杭州 陈慧玉 浙江杭州

吴勤富 浙江杭州 方萍 浙江杭州

王国娟 浙江杭州 石金珠 浙江杭州

章林琴 浙江杭州 许芬娟 浙江杭州

贾帼宏 浙江武义

公司声明

本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全文

的各部分内容。 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备查文件置备于本公司及独

立财务顾问办公场所。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告书及摘要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

实、完整。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均已出具承诺函，保证其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供的信息和文件真

实、准确和完整；保证所提供的信息和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和

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次交易的相关审批机关对本次交易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

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

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在评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时，除本报告书的内容和与本报告书同时披露的相关文件外，还应

特别认真地考虑本报告书披露的各项风险因素。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

问。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转让方 指

和瑞控股有限公司、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国药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魏坚、吴勤富、王国娟、章林琴、贾帼宏、陈兴良、赵

跃宝、周荣祖、陈慧玉、方萍、石金珠、许芬娟合计15名交易对方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浙江珍诚医药在线股份有限公司26.44%股权

珍诚医药/标的公司 指 浙江珍诚医药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资产重组/本次重组 指 康恩贝以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标的公司26.44%股权

本报告书 指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

和瑞控股 指 和瑞控股有限公司

通联创投 指 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国药 指 上海国药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审计/评估基准日 指 2014年12月31日

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报告 指

本次重组中，立信评估出具的《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

涉及的浙江珍诚医药在线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书》（信资评报字[2015]第154号）

《股权转让协议》 指 各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签订的关于珍诚医药股份的股权转让协议

立信评估/评估机构 指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天健会计师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汇会计师 指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律顾问/国浩律所 指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 指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本公司/公司/上市公司/康恩贝/受

让方

指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若有差异，则此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在此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本报告书全文，并充分注意下列事项：

一、本次重组方案简要介绍

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和瑞控股、通联创投、上海国药、魏坚、吴勤富、王国娟、章林琴、贾帼宏、陈兴

良、赵跃宝、周荣祖、陈慧玉、方萍、石金珠、许芬娟合计15名交易对方持有的浙江珍诚医药在线股份有限

公司共计4,230万股股份，占珍诚医药总股本的比例为26.44%。 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交易价格以评估结果为基础由交易双方共同协商确定， 经协商标的公司26.44%的股份作价23,

265.00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合计持有珍诚医药57.25%的股份，为其第一大股东。

二、按《重组管理办法》规定计算的相关指标

（一）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珍诚医药26.44%股权， 根据中汇会计师为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出具的中汇会审

[2015]� 0289号审计报告，标的公司及上市公司的相关财务比例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数据 标的资产 上市公司 交易对价

标的资产/上市公司

占比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

总资产 109,873.19 445,384.62 50,380.00 24.67% 否

净资产 41,487.99 236,761.50 50,380.00 21.28% 否

营业收入 208,012.57 292,415.85 / 71.14% 是

注：公司于2014年12月受让珍诚医药30.81%的股权，本次交易进一步收购珍诚医药26.44%的股权，

上述事项构成最近12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情形。因此，上述交易行为纳入本

次交易的累计计算范围。 上述康恩贝财务数据取自2013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珍诚医药财务数据取

自2014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珍诚医药的总资产和净资产数据根据《重组管理办法》规定，以总资产

和净资产分别与交易价格相比孰高值为计算标准；净资产是指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本次交易拟购买标的资产最近一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相应指标的比例超过50%， 达到

《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因此，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不涉及发行股份，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胡季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

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此外，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公司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的比例为24.67%。 因此，本

次交易不属于《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交易情形，不构成借壳上市。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与康恩贝不存在关联关系，本

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本次交易的支付方式

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向交易对方支付本次交易的对价，购买资产的资金由公司自筹。

五、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为市场化收购，交易价格系经交易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谈判确定。 同时，本公司

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立信评估对交易标的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作

为本次交易定价的参考。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评估基准日为2014�年12�月31�日。 资产评估机构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和市

场法对标的公司进行评估，并选取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果。 标的公司在评估基准日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账面净资产（经审计）为41,487.99万元，在《资产评估报告》所列假设和限定条件下，采用收益法

评估，评估后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88,030万元，评估增值46,542.01万元，增值率112.18%。

根据标的公司全部股权的评估情况，标的公司26.44%股权对应的评估值为23,275.13万元。根据上述

评估结果，经过友好协商，本次交易价格确定为人民币23,265.00万元，相对于标的公司26.44%股权的评

估值溢价了-0.04%。

六、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产生影响

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对价，不涉及发行股份，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

不产生影响。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天健会计师出具的上市公司2014年度审计报告和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审阅报告，本次交易对上市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影响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12.31/2014年度

变动（%）

实际数据 备考数据

总资产 629,887.66 742,550.78 17.89

负债合计 292,860.42 384,210.67 31.1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79,042.64 277,208.45 -0.66

营业收入 358,161.55 564,236.30 57.5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5,234.74 55,552.86 0.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8 0.69 1.47

资产负债率（%） 46.49 51.74 11.30

由上表可见，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营业收入显著增加，由于负债增加幅度较大，资产负债率有所

提高。

七、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和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1、康恩贝的内部批准和授权

康恩贝于2015年5月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通过本次交易。

2、交易对方的内部批准和授权

本次交易已经法人交易对方和瑞控股、通联创投和上海国药的相关权力部门进行了批准和授权。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康恩贝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能否取得该项审批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八、本次交易标的首次公开发行未成功或参与重大资产重组被终止的情形

2010年标的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首次公开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文件，并于2010年2月取得

受理通知书，由于当时标的公司经营规模偏小，盈利模式较为单一，于2010年6月撤回申报材料。

2012年标的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首次公开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文件，并于2012年1月取得

受理通知书。 2012年4月发生“铬超标胶囊”行业性事件，加上与客户之间的票据纠纷（2011年标的公司

收到客户用于支付货款的银行承兑汇票1,100万元。 在有效承兑期限内，上述1,100万票据被客户单方面

挂失，造成该笔票据被银行拒绝兑付，导致票据逾期。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相关票据的款项已全部收

回），从而给标的公司财务和经营造成较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标的公司于2012年5月申请了中止审查，并

于2012年10月撤回申报材料。

2014年9月， 标的公司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提交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

申请材料，由于2014年12月康恩贝受让标的公司30.81%股份，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动，标的公

司于2014年12月撤回申报材料。

九、本次交易相关方作出的重要承诺

本次交易相关方作出的重要承诺如下：

承诺方 承诺事项 承诺主要内容

康恩贝全

体董事

报告书的内容

真实、 准确、完

整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报告书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诺对所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康恩贝及

其 董 事 、

监 事 、 高

级管理人

员

提供信息真实、

准确和完整

1、本公司向交易对方、标的公司及为本次交易提供财务顾问、审计、评估、法律等专业服务的中介机构提供

完成本次交易所必需的相关信息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本公司及标的公司的相关信息和文件），并保证所

提供的信息和文件真实、准确和完整；保证所提供的信息和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所提供信息和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根据本次交易进程，需要本公司继续提供相关文件及相关信息时，本公司保证继续提供的信息仍然

符合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要求。

3、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承诺人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承诺人将暂停转让其在上市公司

拥有权益的股份。

未泄漏内幕信

息

1、承诺人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情形。

2、承诺人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合法合规及诚

信情况

承诺人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最近三年

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情形。

和 瑞 控

股、 通联

创 投 、 上

海 国 药 、

魏 坚 、 吴

勤 富 、 王

国 娟 、 章

林 琴 、 贾

帼 宏 、 陈

兴 良 、 赵

跃 宝 、 周

荣 祖 、 陈

慧 玉 、 方

萍、 石金

珠、 许芬

娟合计15

名交易对

方

标的资产涉及

的报批事项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股权，不涉及立项、行业准入、用地、规划、施工建设、环保核查等有关报批事项。

承诺人合法拥

有标的资产的

完整权利

承诺人持有珍诚医药的股权未设置抵押、质押、留置等任何担保权益，也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上述股权被有

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冻结、征用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者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或者司

法程序。 承诺人持有的上述股权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代为持有等情形。

标的资产不存

在出资不实或

影响合法存续

的情况

1、承诺人合法持有珍诚医药股权，对该等股权拥有完整、有效的所有权，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

任何第三方代持股的情形；

2、承诺人对珍诚医药不存在出资不实、虚假出资或者抽逃出资的情形；

3、承诺人不存在非法占用珍诚医药资金和资产的情形；

4、承诺人持有的珍诚医药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纠纷或者潜在纠纷，不存在影响珍诚医药合法存续的

情形。

承诺人及主要

管理人员最近

五年的守法及

诚信情况

1、承诺人（及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不存在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

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2、承诺人（及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

与上市公司的

关联关系

1、承诺人与上市公司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项下所定义之关联关系；

2、截至本承诺出具之日，承诺人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未泄漏内幕信

息

1、承诺人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情形；

2、承诺人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提供信息和文

件真实、 准确、

完整

1、承诺人已向上市公司及为本次交易提供财务顾问、审计、评估、法律等专业服务的中介机构提供了完成本

次交易所必需的相关信息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承诺人及标的公司的相关信息和文件），并保证所提供的

信息和文件真实、准确和完整；保证所提供的信息和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所

提供信息和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根据本次交易进程，需要承诺人继续提供相关文件及相关信息时，承诺人保证继续提供的信息仍然

符合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要求；

3、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承诺人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承诺人将暂停转让其在上市公司

拥有权益的股份。

承诺人承诺并保证：如违反上述承诺与保证，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十、本次交易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安排

（一）严格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

在本次重组方案报批以及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将严格按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

规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完整的披露

相关信息，切实履行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平地向所有投资者披露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以及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二）股东大会表决程序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需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作出决议，且必须经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网络投票安排

在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上，公司将通过上交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以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四）其他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措施

公司已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对本次交易进行了核查，并分别

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和法律意见书；聘请了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评估机构对标

的公司进行审计和评估，并出具了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

第二节 重大风险提示

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

（一）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及交易对方有关权力机构审议通过，并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本次

交易尚需取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交易能否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投

资者注意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

（二）交易被终止或取消的风险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存在可能因股价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涉嫌内幕交易而暂停、 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以及其他包括但不限于交易相关方违约、交易双方协商终止协议等可能导致本次交易取消的风险。

（三）交易标的公司评估值增值幅度较大的风险

本次交易标的为珍诚医药26.44%股权，交易价格以标的公司的评估值为基础，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根据立信评估出具的珍诚医药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15]第154号），标的公司在评估基准日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账面净资产（经审计）为41,487.99万元，评估后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88,030.00万

元，评估增值46,542.01万元，增值率112.18%。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的评估增值率较高。 虽然评估机构在

评估过程中勤勉、尽责，并严格执行了评估的相关规定，但仍存在因未来实际情况与评估假设不一致，未

来盈利达不到资产评估时的预测，导致出现标的资产的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的风险。

二、收购整合风险

许多并购失败案例在于并购后整合失败。 在实现对珍诚医药控股后如何在企业文化、战略、财务、营

销、制度等方面实现有效融合，特别是营销平台的整合，并以此为平台建设成为康恩贝各企业服务的覆盖

全国的医药电商营销体系，也将面临诸多挑战与风险。

三、标的公司的财务状况风险

（一）资产负债率较高的风险

最近两年，标的公司资产总额、净资产均增长较快，速动比率呈上升趋势，标的公司偿债能力有所增

强。 2013年末和2014年末珍诚医药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61.40%、62.22%。较高资产负债率会给标的公司

带来一定的偿债风险，并制约标的公司以银行贷款为主融资方式的融资规模，影响标的公司筹措持续发

展所需的资金。

（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风险

2013年、2014年，珍诚医药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829.52万元、-863.74万元。 珍诚

医药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较大，主要由于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购买商品及接

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波动影响。 2013年、2014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

别为93.23%、87.61%，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88.44%、86.09%。 珍

诚医药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出现大幅波动，可能对珍诚医药正常经营活动的资金安排产生一定

影响。

四、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截至2014年12月31日，珍诚医药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57,401.02万元，占流动资产的比重为56.26%，

占总资产的比重为52.24%，珍诚医药应收账款余额占流动资产及总资产的比重总体较高。 珍诚医药的应

收账款中，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余额占比为97.80%，其中1-6个月的应收账款占比为96.17%。

在当前国内经济尚不稳定情况下，尤其面对中小型药品流通企业客户，珍诚医药存在一定的应收账款回

收风险。

五、与标的公司相关的其他风险

（一）政策风险

目前，国务院和国家相关部门颁布的各项规划和政策均大力鼓励医药电子商务行业的发展。 而药品

作为特殊商品，其流通受到国家严格管制、且网上购药存在信任体系与药品安全等诸多问题，故医药电子

商务的发展与国家医疗卫生总体规划、监管模式和相关政策引导方向密切相关。 如果国家对医药电子商

务的规划政策或监管模式发生不利变化，则可能会对投资完成后标的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市场竞争的风险

经过多年的发展，珍诚医药已成长为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医药健康渠道服务提供商，依靠电子商务

等创新商业模式，具备了较强的业务整合和区域扩张能力。 同时，珍诚医药在区域扩张过程中，也受到扩

张所引致的来自行业内大型企业和该区域内具备一定实力公司的双重竞争压力。大型医药公司发展电子

商务和大型互联网企业向医药领域渗透，也将使得珍诚医药在维持并进一步提高市场份额时面临更加激

烈的竞争。

（三）医药产品安全及质量风险

医药流通行业对药品安全的要求较高，如果在经营中质量控制的某个环节出现疏忽，将影响到药品

安全，标的公司将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如果标的公司上游供应商提供的药品或医疗器械不符合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或存在质量问题，且标的公司在采购过程中未能及时发现，可能存在受到处罚的风险。

（四）销售区域集中风险

珍诚医药主营业务为医药在线分销及渠道增值服务，目前服务区域主要集中于浙江省。 浙江省的经

济发展水平及速度均处于全国前列，医药产业总体容量和增长速度很快。 2013年浙江省药品销售总额达

到926.68亿元，占全国销售总额的7.11%，在全国地区排名中位居第五。但是，如果浙江地区的社会和经济

环境发生不利变化，将对标的公司业绩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五）核心业务人员流失风险

珍诚医药作为医药健康领域的电子商务企业， 已聚集了一大批医药健康和互联网行业精英加盟，成

为标的公司业务的核心团队。 从事该行业除需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外，同时还需具备多年的行业实践经验

和持续的创新能力。珍诚医药若不能持续完善各类人才激励机制，将可能导致核心团队人员的流失，未来

开拓新项目方面的人才短缺会给其业务发展造成较大影响和损失。

第三节 交易概况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1、药品电子商务业务将进入爆发式增长期

国务院2009年推出的新医改方案确定了覆盖全民的医保政策和消除以药养医等一系列弊端为内容

的医疗体制改革要求。 在中国社会老龄化加快和人们健康医疗需求不断释放、政府医保和民众自身投入

不断加大的大背景下，中国医药行业持续发展的基础非常雄厚，市场空间非常广阔。 不论从新医改要求，

还是从医药行业和市场转型发展的内在动力看，利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改造、优化医药企业生产经营方

式和医药行业产业链中间环节的医药流通渠道和零售市场，都面临着政策和市场条件等方面的突破。

近年来，随着新医改的不断推进和医药行业一系列政策的推出，医药市场正在发生深刻变化。2014年

5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拟允许网上药

店销售处方药。 线上处方药经营的放开，意味着医药电商的市场空间将由2000亿的OTC市场扩张到万亿

规模的OTC+处方药市场，进而扩展至3万亿左右规模的大健康市场，医药电子商务领域将迎来历史性的

发展机遇。 如果比照近十年来以互联网应用为特征的日常消费品电子商务（网商）市场格局的变化和发

展情况，在一系列改革政策落地和经过市场培育，医药电子商务市场也将进入爆发式增长的阶段。

近年来，上市药企当中，如九州通、以岭药业、太安堂等通过自建、合作或购并等方式已积极布局医药

电商领域。

2、项目顺应当前医药产业整合的趋势

医药工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是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工信部在《医药工业

“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明确鼓励优势企业实施兼并重组，支持优势企业研发和生产、制造和流通、原料药

和制剂、中药材和中成药企业之间的上下游整合，完善产业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一方面由于医药行业政策比如新版GMP改造等带来的压力， 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市场2013年延续至

2014年上半年的IPO停发所造成的“堰塞湖” 效应，使得医药行业并购机会和活动大大增加。尤其是2013

年下半年以来，拟通过出售或并购间接接轨资本市场的非上市优质医药企业明显增加，这既为优势企业

进行行业资源整合、完善产业链布局、加快做大做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顺应医药行业内部整合发展的

大势所趋。

3、符合康恩贝发展战略

经过多年的并购整合与发展，康恩贝目前在现代中药、植物药、化学药领域拥有丰富的产品资源，比

如心脑血管类的天保宁、丹参川芎嗪注射液、麝香通心滴丸，泌尿类的前列康、龙金通淋胶囊，消化类肠炎

宁、金奥康，抗生素类的阿乐欣等近10个过亿产品组成了较为丰富也有相对优势的产品线，并已经在业内

和市场建立了较高的品牌知名度。2014年，经过近一年多的调研摸底和筹划准备，公司着手对原来相对分

散、不适应发展需要的营销体系分步实施整合，同时也在积极研究和探索利用互联网改造和创新建立网

络销售渠道和新营销体系。

珍诚医药是一家医药健康电子商务及渠道增值服务运营商，是全国首批获得B2B医药电子商务资质

的企业，其拥有医药B2B�电子商务平台———“医药在线”（zc511.com）。 珍诚医药以信息化现代医药物

流配送体系为支撑，为医药第二、第三终端及医药分销企业提供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等医药互联网

分销服务；为医药分销渠道上下游用户提供信息共享、数据分析、网络营销、金融服务、在线培训、软件和

技术等增值服务，提升全产业链信息化水平；并已经和正在努力通过“E�路融” 、“药联5�万家” 和“云联

千商” 等互联网虚拟整合方式，提高医药流通效率，创新医药商业模式。

康恩贝通过控股珍诚医药，通过资本纽带能够促进双方在资源整合、业务发展等领域进一步加深、加

快和扩大合作。 公司可借此加快布局进入药品电商领域，拓宽营销渠道，完善产业链布局，而且珍诚医药

具备的医药在线分销渠道和现代医药物流配送体系与康恩贝拥有的品牌优势和丰富的产品资源通过重

组整合可以发挥互补、协同效应。 更重要的是，珍诚医药的云计算技术和软件开发能力，以及通过多年经

营积累的医药终端资源为康恩贝未来将珍诚医药打造成开放式药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电子商务交易

平台，以及积极布局互联网医、药产业链提供了基础。 控股珍诚医药符合康恩贝中长期发展战略的需要，

对公司未来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1、是公司探索和参与实施药品电子商务营销的重要步骤

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方兴未艾，传统产业和经营模式既受到互联网的冲击，也面临利用

互联网改造进而转型升级的巨大机遇。 虽然医药行业有其特殊性，但随着网上销售处方药等相关政策的

逐步出台放开，药品电子商务营销将对传统医药市场格局和药品营销模式带来重大影响。因此，公司控股

珍诚医药是公司探索和参与实施药品电子商务营销的重要步骤，符合公司的战略布局。

公司投资珍诚医药后，将有利于加快推进公司内部营销资源整合，同时也将为珍诚医药加快布局“药

联5万家”提供丰富的药品资源，拉动公司原未上市、交易量少的品种的上市、上量，发挥出康恩贝药品资

源丰富的优势，提升公司总体盈利水平。 未来通过双方合作，进一步打造开放型的医药交易平台，为更多

的医药企业和消费者提供服务。

2、是公司未来探索建立电子商务营销创新模式与平台的需要

珍诚医药药品电子商务的专业优势将为公司未来电子商务营销模式创新提供良好的平台。在珍诚医

药现有B2B基础上，双方将共同合作，努力实现B2C、O2O药品电子商务营销模式，并积极探索和创造条

件建立“在线药、医及移动穿戴”的完整产业链体系，走在全行业医药互联网发展的前列。

3、是将公司为适应互联网时代医药行业发展趋势的战略性举措

为适应互联网时代医药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战略布局需要，公司今年确立了“拥抱互联网、整合谋

发展”的工作要求。 而互联网是基于组织、流程等企业全员全过程互联的、链接企业内外部的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团队建设和企业运营的基础工程，要贯穿于企业经营管理的全部，是一项系统工程。 以传统模

式发展过来的康恩贝的组织、流程、思想、文化欲达成上述目标决非易事，需要克服种种困难和障碍。珍诚

医药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其成长根植于互联网，具有互联网企业的基因和先发优势。康恩贝控股珍诚医

药后，双方通过与其他方加强合作，将会为康恩贝的生产经营和管理体系利用互联网加以改造和升级带

来非常积极的影响。

4、提升康恩贝营业规模、盈利能力以及市场地位

随珍诚医药网络布局的逐步完善，将极大提升公司营业规模、行业地位。电子商务将有力提升公司的经

营效率和竞争力。 与珍诚医药合作，完成“药联5万家”实质性布局后，药品销售以及基于“E路融” 、“网上

药博会”等提供的增值服务，必将带来双方盈利能力的大幅提升。

二、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

（一）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程序

1、康恩贝的内部批准和授权

康恩贝于2015年5月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通过本次交易。

2、交易对方的内部批准和授权

本次交易已经法人交易对方和瑞控股、通联创投和上海国药的相关权力部门进行了批准和授权。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程序及取得的批准

本次交易尚需康恩贝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能否取得该项审批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三、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1、标的资产：珍诚医药的26.44%股权。

2、交易对方：和瑞控股有限公司、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国药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魏坚、吴勤富、王国娟、章林琴、贾帼宏、陈兴良、赵跃宝、周荣祖、陈慧玉、方萍、石金珠、许芬娟。

3、拟购买标的资产的方式：康恩贝拟以现金方式购买转让方持有的标的资产，购买资产的资金由公

司自筹。

4、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经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截至2014年12月31日，珍诚医

药股东全部权益（净资产） 的评估值为88,030万元。 根据上述评估结果， 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为23,

275.13万元。 各方同意以上述评估值为基础，协商确定本次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为23,265.00万元。

5、审计/评估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

6、过渡期间损益归属：标的公司在审计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均由受让方按本次股

份转让完成后的持股比例享有或承担。

7、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标的公司的股份转让及相应的股东变化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

续由目标公司负责办理，转让方、受让方予以协助，有关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费用由目标公司承担。 转

让方、受让方同意，在本协议签署生效且转让方支付完毕第一期股份转让款项后7天内，协助目标公司向

目标公司登记注册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办理目标股份过户所需的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

8、款项支付：在双方本协议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份转让款的51%，作为目标

股份的第一期股份转让款项。上述第一期转让款项支付后10个工作日内转让方应当会同目标公司负责办

理完成目标股份过户必要的工商（或其他法定的）变更登记备案手续。 在转让股份完成本次股份转让工

商变更登记备案（或者目标股份股东变更登记）之日后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份转让款的

49%，作为目标股份的第二期股份转让款。

9、债权债务处置：转让方与目标公司承诺不存在未在审计报告披露的债务、担保和或有债务。就目标公

司存在的未披露债务和担保，由转让方承担相应责任，而受让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果受让方因此而遭受直

接或间接的损失，转让方应当就该等损失向受让方做出赔偿。

10、决议有效期：本次重组的决议有效期为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四、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珍诚医药26.44%股权， 根据中汇会计师为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出具的中汇会审

[2015]0289号审计报告，标的公司及上市公司2014年度的相关财务比例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数据 标的资产 上市公司 交易对价

标的资产/上市公司

占比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

总资产 109,873.19 445,384.62 50,380.00 24.67% 否

净资产 41,487.99 236,761.50 50,380.00 21.28% 否

营业收入 208,012.57 292,415.85 / 71.14% 是

注：公司于2014年12月受让珍诚医药30.81%的股权，本次交易进一步收购珍诚医药26.44%的股权，

上述事项构成最近12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情形。因此，上述交易行为纳入本

次交易的累计计算范围。 上述康恩贝财务数据取自2013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珍诚医药财务数据取

自2014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珍诚医药的总资产和净资产数据根据《重组管理办法》规定，以总资产

和净资产分别与交易价格相比孰高值为计算标准；净资产是指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本次交易拟购买标的资产最近一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相应指标的比例超过50%， 达到

《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因此，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不涉及发行股份，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胡季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

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此外，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公司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的比例为24.67%。 因此，本

次交易不属于《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交易情形，不构成借壳上市。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与康恩贝不存在关联关系，本

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产生影响

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对价，不涉及发行股份，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

不产生影响。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天健会计师出具的上市公司2014年度审计报告和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审阅报告，本次交易对上市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影响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12.31/2014年度

变动（%）

实际数据 备考数据

总资产 629,887.66 742,550.78 17.89

负债合计 292,860.42 384,210.67 31.1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79,042.64 277,208.45 -0.66

营业收入 358,161.55 564,236.30 57.5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5,234.74 55,552.86 0.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8 0.69 1.47

资产负债率（%） 46.49 51.74 11.30

上市公司2014年按备考合并口径之营业收入大幅增加， 增长率为57.54%。 总资产和负债均有所增

加，由于负债增加幅度较大，资产负债率将由46.49%提高至51.74%。

（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发展前景的影响

1、快速切入医药电商领域

珍诚医药是一家医药健康电子商务及渠道增值服务运营商，是我国首批获得医药分销B2B互联网药

品交易服务资质的企业。 公司拥有自主开发并运营的医药B2B电子商务平台———“医药在线”（zc511.

com）。 投资完成后，康恩贝可在短期内快速切入医药电商领域，完善产业链布局。

2、拓宽销售渠道并提高物流配送能力

珍诚医药以现代信息化医药物流配送体系为支撑，为医药第二、第三终端及医药分销企业提供药品、

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等医药互联网分销服务；为医药分销渠道上下游用户提供信息共享、数据分析、网络

营销、金融创新、在线培训、软件和技术等增值服务；并通过“药联5万家”和“云联千商” 等互联网虚拟整

合模式，提升全产业链信息化水平，提高医药流通效率。康恩贝并购珍诚医药后，借助与医药第二、第三终

端及医药分销企业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及“药联5万家”和“云联千商” 等互联网虚拟整合模式，将获得更

多的销售渠道以及较强的物流配送能力。

3、增强公司品牌知名度，完善整体战略布局

康恩贝通过本次投资珍诚医药后，公司自有医药品牌在线下传统渠道的基础上打通线上渠道，实现

线上线下渠道业务融合和相互提升，有利于增强产品营销的广度与深度。

第四节 备查文件及查阅方式

一、备查文件

1、康恩贝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康恩贝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交易的独立意见

3、康恩贝与各交易对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4、中汇会计师对拟购买资产珍诚医药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汇会审[2015]0289号）

5、立信评估对拟购买资产珍诚医药出具的《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浙江

珍诚医药在线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信资评报字[2015]第154号）

6、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审阅报告》（天健审[2015]5814号）

7、国浩律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8、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二、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于下列地点查阅上述备查文件：

（一）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浙江省杭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滨江科技经济园滨康路568号

电 话：0571－87774710、0571－87774828

传 真：0571－87774709

联系人：杨俊德、陈芳

（二）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A座4层

电 话：010-57631234

传 真：010-88092060

联系人：李建功、蒋茂卓

投资者亦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独立财务顾问

二〇一五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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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六次临时会议于2015年5月

27日在杭州滨康路568号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和补充通知分别于2015年5月22日和5月26日以

书面、传真、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7人，董事张伟良、独立董事曾苏因出

差在外无法参会，分别委托董事陈国平、独立董事徐冬根代为出席会议并根据其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意向

进行表决。公司监事陆志国、杨金龙、李建中，董事会秘书杨俊德、财务总监陈岳忠和律师陶久华先生列席

会议。 会议由胡季强董事长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经书面表决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

权0票。

公司于2014年12月以现金方式受让了浙江珍诚医药在线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珍诚医药公司、目标

公司、标的公司）30.81%的股权，为进一步加快公司业务应用互联网改造和创新发展的进程，公司拟进一

步收购珍诚医药公司26.44%的股权。 因上述2个股权收购事项构成最近12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

产进行购买、出售的情形，上述交易行为纳入本次交易的累计计算范围。 同时，本次交易拟购买标的资产

目标公司即珍诚医药公司最近一会计年度（2014年度）的营业收入占本公司相应指标的比例超过50%，

达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因此，本次收购

珍诚医药公司26.44%股权的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属重大资产购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相关规定，对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购买资产的条件，公司经过认真自查，认为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

购买资产的各项条件。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主要内容如下：

1、标的资产：交易对方持有的浙江珍诚医药在线股份有限公司的4230万股股份（占其股份总数的

26.44%）

2、交易对方：和瑞控股有限公司、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国药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魏坚、吴勤富、王国娟、章林琴、贾帼宏、陈兴良、赵跃宝、周荣祖、陈慧玉、方萍、石金珠、许芬娟

3、拟购买标的资产的方式：康恩贝拟以现金方式购买转让方持有的标的资产。 购买资产的资金由公

司自筹

4、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参考资产评估结果，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确定本次交易的交易

价格为人民币23,265万元

5、评估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

6、过渡期间损益归属：标的公司在审计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均由受让方按本次股

份转让完成后的持股比例享有或承担。

7、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标的公司的股份转让及相应的股东变化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

续由目标公司负责办理，转让方、受让方予以协助，有关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费用由目标公司承担。 转

让方、受让方同意，在本协议签署生效且转让方支付完毕第一期股份转让款项后7天内，协助目标公司向

目标公司登记注册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办理目标股份过户所需的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

8、款项支付：在双方本协议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份转让款的51%，作为目标

股份的第一期股份转让款项。上述第一期转让款项支付后10个工作日内转让方应当会同目标公司负责办

理完成目标股份过户必要的工商（或其他法定的）变更登记备案手续。 在转让股份完成本次股份转让工

商变更登记备案（或者目标股份股东变更登记）之日后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份转让款的

49%，作为目标股份的第二期股份转让款。

9、债权债务处置：转让方与目标公司承诺不存在未在审计报告披露的债务、担保和或有债务。就目标

公司存在的未披露债务和担保，由转让方承担相应责任，而受让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果受让方因此而遭

受直接或间接的损失，转让方应当就该等损失向受让方做出赔偿。

10、决议有效期：本次重组的决议有效期为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 审议通过《关于<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依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

定》等相关文件规定，编制了《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具

体内容见公告的《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交易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相关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

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拟定的重大资产购买方案，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浙江珍诚医药在线股份有限公司4230万

股股份，为此，公司分别与和瑞控股有限公司、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国药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魏坚、吴勤富、王国娟、章林琴、贾帼宏、陈兴良、赵跃宝、周荣祖、陈慧玉、方萍、石金珠、

许芬娟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相关协议主要内容见《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中“第六节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

弃权0票。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的交易对方为和瑞控股有限公司。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关于关联方的界定，上述交易对方均

与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董事会根据公司拟定的重大资产购买方案，对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

十一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审慎判断：1、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

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2、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3、本次交易的资产定价公

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4、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

不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5、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

致上市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6、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在业务、资产、财

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相关规

定；7、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形成或者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董事会根据公司拟定的重大资产购买方案，对照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审慎判断：1、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标的资产为股权类资产，不涉及

需要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相关报批事项；本次交易行为涉及其他有关报批事项

的，已在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中进行披露，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作出特别提示；2、本次重大资产

购买的目标公司为依法设立和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册资本均已全部缴足，不存在出资不实或

者影响合法存续的情况。 相关交易对方也不存在影响其合法存续和本次交易的情况；3、本次重大资产购

买完成后，公司整体规模和实力将进一步提高，本次交易不影响公司资产的完整性，以及公司在人员、采

购、生产、销售等方面保持独立；4、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完成后，将有利于公司在医药行业进一步加强战略

布局、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以及抗风险能力，有利于公司增强独立性、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

业竞争。

综上，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第十一条、《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

的说明》。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就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该等法定程序完整、合法、有效。 本次

重大资产购买事项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认为：本次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相关各项文件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

司就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提交法

律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中介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

票；弃权0票。

同意聘请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与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分别担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

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负责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各项工作。

九、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

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针对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 公司聘请了具有资产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就收购目标公司的资产和负债进行了评估。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此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

书》（信资评报字[2015]第154号）。 经核查：

1、担任本次重大资产购买资产评估工作的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资格，并且与公司、交易各方以及标的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现实与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独

立性。

2、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出具的相关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按照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遵循了市场通行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

性。

3、本次评估的目的是为收购标的资产提供价值参考意见。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

法、市场法和收益法三种评估方法对标的公司的整体价值进行评估，然后分析三个评估结果的合理性，并

最终选择了收益法的评估值作为本次评估结果。

上述采用的评估方法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本着独立客观的原则，实施了必

要的程序后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其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平、科学的原则，对标的资产采

取的评估方法合理，与本次评估的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

4、本次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参考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值的基础上，经与交易对方协商后确定。 各

项资产的评估结论合理、评估价值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

一致，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标的资产价格公允，评估所采用的参数恰当，符合谨慎性原

则，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叶雪芳、曾苏、徐冬根对该议案事先予以认可，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上市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立信评估）具有相关资格证书与证券业务资格，本次审计、评估机构的选

聘程序合规，该等机构及其经办审计师、评估师与公司及本次交易对方之间除正常的业务往来关系外，不

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具备为公司提供审计、评估服务的独立性。

2、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本次评估的假设前提均按照国家有关法规、规定进行，并遵循了市场通用惯例与准则，符合评估对象

的实际情况，未发现与评估假设前提相悖的事实存在，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评估及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由交易各方根据上述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确认的

标的资产评估值协商确定。 标的资产评估采用市场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并取收益法估值作为

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 本次交易的评估方法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本次评估机

构所选的评估方法恰当，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

况，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十、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

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对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立信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分别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汇会审[2015]0289号）、《备考合并

财务报表审阅报告》（天健审[2015]� 5814号）与《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15]第154号）予以认

可。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

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保证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的顺利进行，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

重大资产购买的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实施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具体方案和

交易细节。

2、修改、修正、补充、补正、递交、呈报、签收、签署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有关的法律文件、申报文件。

3、应审批部门的要求或根据监管部门出台的新的相关法规对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进行相应调整，

批准、签署有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等一切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协议和文件的修改。

4、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内，若监管部门政策要求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授权董事会根据证券监管

部门新的政策规定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方案作出相

应调整、暂停或终止。

5、授权董事会组织实施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的资产过户、股权登记、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等的

相关事宜。

6、授权董事会聘请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涉及的中介机构。

7、在法律、法规、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与本次重大资产

购买有关的各项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受让江西天施康中药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

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需要，同意公司以现金人民币42,648,455元（肆仟贰佰陆拾肆万捌仟肆佰伍拾伍

元人民币）受让吴朝阳、徐立新、徐发红、张潜、夏根花等共十位自然人股东持有的江西天施康中药股份有

限公司合计708.4461万股股份，占该公司股本总数的7.08%。 受让该项股份的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 受让

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江西天施康中药股份有限公司57.96%的股权。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临2015—040号

《公司关于受让江西天施康中药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少数股东股权的公告》。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受让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

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需要，同意公司以现金人民币54,375,000元（伍仟肆佰叁拾柒万伍仟元人民币）

受让徐伟、吴小琳、章惠均共三位自然人股东持有的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合计18.75%的股权。受让该

项股权的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受让完成后，公司将直接持有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18.75%的股权，同

时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天施康中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81.25%的股权。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临2015—041号

《公司关于受让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公告》。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增资嘉兴益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根据公司布局和发展生物医药的需要， 同意公司出资人民币3,000万元以增资入股的形式取得嘉兴

益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益康” ）20%股权。出资分两期完成，首期出资额为人民币2,000

万元，取得嘉兴益康15%股权，完成二期出资后，将持有嘉兴益康20%的股权。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临2015—042号

《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

弃权0票。

决定于2015年6月12日以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在杭州满觉陇路2号 杭州海华满

陇度假酒店召开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2、审议《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

3、审议《关于<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4、审议《关于公司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交易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相关协议的议案》

5、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6、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事宜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临2015—043号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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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江西天施康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少数股东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康恩贝” ）拟以现金人民币42,

648,455元（肆仟贰佰陆拾肆万捌仟肆佰伍拾伍元人民币）受让吴朝阳、徐立新、徐发红、张潜、夏根花、吴

安明、朱样根、袁峰、毛赛娥、舒昌柏等共十位自然人股东持有的江西天施康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江西天施康公司）合计708.4461万股股份，占江西天施康公司总股本10,000万股的7.08%。

2、公司现持有江西天施康公司50.88%的股权，本次进一步受让部分少数股东股权，有利于公司未来

业务发展布局，发挥资源整合优势，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整体竞争力。 本次受让股份完成后，本公

司将持有江西天施康公司57.96%的股权。

3、本次受让股份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需要，为进一步发挥资源整合优势，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整体竞争力，公司继已持

有江西天施康公司50.88%的股权，与江西天施康公司相关股东吴朝阳、徐立新、徐发红、张潜、夏根花等共

十位自然人于2015年5月26日分别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书》，拟出资42,648,455元人民币受让上述股

东合计持有的江西天施康公司708.4461万股股份，占江西天施康公司总股本10,000万股的7.08%。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江西天施康公司57.96%的股权。 受让该项股份的资金由公司自筹解

决。

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有关规则和

本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规定，吴朝阳、徐立新、徐发红、张潜、夏根花等共十位自然人不属于本公

司关联方，因此本次股权受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5年5月27日，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在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568号公司三楼

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7人，董事张伟良、独立董事曾苏因出差在外无法参会，分别委托

董事陈国平、独立董事徐冬根代为出席会议并根据其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意向进行表决。 会议由胡季强董

事长主持。 会议以9票赞成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江西天施康中药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少数股东股权的议

案》，无反对和弃权票。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的规

定， 本次投资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本次受让江西天施康公司7.08%股份事项也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 交易对方概况

本次交易对方均为自然人，分别如下：

吴朝阳先生，中国籍，身份证号码：360622196006******，联系地址：江西省鹰潭市万宝至路11号，现

持有江西天施康公司1.80%股份。 吴朝阳先生现任江西天施康公司副董事长。

徐立新先生，中国籍，身份证号码：362201196211******，联系地址：抚州市迎宾大道218号，现持有江

西天施康公司1.14%股份。 徐立新先生现任江西天施康公司副总经理、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发红女士，中国籍，身份证号码：360102197003******，联系地址：鹰潭市万宝至路11号，现持有江

西天施康公司0.98%股份。 徐发红女士现任江西天施康公司副总经理、 江西天施康公司余江分公司总经

理。

张潜先生，中国籍，身份证号码：360602196605******，联系地址：鹰潭市万宝至路11号，现持有江西

天施康公司0.83%股份。 张潜先生现任江西天施康公司工会主席。

夏根花女士，中国籍，身份证号码：330106196702******，联系地址：鹰潭市万宝至路11号，现持有江

西天施康公司0.76%股份。 夏根花女士现任江西天施康公司总会计师。

吴安明先生，中国籍，身份证号码：362501195802******，联系地址：鹰潭市万宝至路11号，现持有江

西天施康公司0.48%股份。 吴安明先生现任江西天施康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朱样根先生，中国籍，身份证号码：362501195901******，联系地址：抚州市迎宾大道218号，现持有

江西天施康公司0.48� %股份。 朱样根先生现任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袁峰先生，中国籍，身份证号码：362501194509******，联系地址：上海市松江区荣乐东路2055弄2号

201室。 其现持有江西天施康公司0.26%股份。

毛赛娥女士，中国籍，身份证号码：36250119470******，联系地址：抚州市学府路99号，现持有江西天

施康公司0.26%股份。

舒昌柏先生，中国籍，身份证号码：360602194712******，联系地址：鹰潭市建设路18号2栋1单元301

室，现持有江西天施康公司1.11%股份。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则和本公司有关制度规定，吴朝阳先生等上述10位自然人

与本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 交易标的公司———江西天施康公司基本情况

1、江西天施康公司基本情况

江西天施康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31日，现法定代表人为徐伟，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住所为江

西省鹰潭市万宝至路11号，经营范围为：小容量注射剂、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茶剂、滴丸剂（含中药前

处理及提取）（以上项目限于余江分公司经营）；口服液、合剂、糖浆剂、口服溶液剂（以上项目限于贵溪

分公司经营）（在许可范围内经营，有效期至2015年12月31日）。

江西天施康公司于2002年12月31日经江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注册登记并取得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3600001132577（现换发为注册号360600522000010）营业执照。该公司成立后经多次股权转让，

现有股东及持股比例如下：本公司持有5,088万股，持股比例为50.88%；江西省医药集团公司持有4,100

万股，持股比例为41.00%；吴朝阳等10位自然人合计持有812万股，持股比例为8.12%。

江西天施康公司现由总部、贵溪分公司、余江分公司组成，下属有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江西天施

康弋阳制药有限公司、抚州贝尔药品包装有限公司、江西天施康医药贸易有限公司和江西天施康生态中药

种植有限公司5家子公司，主要产品有肠炎宁系列产品、夏天无系列产品、珍视明滴眼液、牛黄上清胶囊等。

2、江西天施康公司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江西天施康弋阳制药有限公司 江西上饶 医药片剂、胶囊剂生产销售 4,500万元 100%

江西天施康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江西鹰潭

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

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

500万元 100%

江西天施康生态中药种植有限公司 江西鹰潭

中药材的种植、养殖、中药材种植技术

开发服务（国家法律、法规有专项规定

的除外）

400万元 60%

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 江西抚州

滴眼液（含激素类）、滴鼻剂、滴耳剂

（含激素类）、喷雾剂（含激素类）的生

产、研发等

8,000万元 81.25%

抚州贝尔药品包装有限公司 江西抚州

药品内外包装生产和销售（国家有专

项规定的除外）

1,000万港元 60%

3、江西天施康公司的业务情况

目前，江西天施康公司持有“赣20110001”《药品生产许可证》，主要产品为夏天无系列产品，主要

用于风湿骨痛疾病，如坐骨神经痛、风湿关节痛、跌打损伤、高血压偏瘫，小儿麻痹后遗症等症，目前处于

大批量生产阶段；江西天施康弋阳制药有限公司持有“赣20130004”《药品生产许可证》，主要产品为肠

炎宁片和牛黄上清胶囊，其中肠炎宁片主要用于胃肠道疾病，如急、慢性胃肠炎，腹泻，细菌性痢疾，小儿

消化不良等症，牛黄上清胶囊主要用于上火引起的各种症状，如头痛眩晕，目赤耳鸣，咽喉肿痛，口舌生

疮， 牙龈肿痛， 大便燥结等症， 目前均处于大批量生产阶段； 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持有 “赣

20110026”《药品生产许可证》，主要产品为珍视明滴眼液，主要用于眼科疾病，如肝阴不足、肝气偏盛所

致的不能久视、青少年远视力下降；青少年假性近视、视力疲劳等症，目前处于大批量生产阶段。

4、江西天施康公司拥有的无形资产情况

1）药品注册批件

江西天施康公司及子公司拥有丰富的产品资源，近几年在产的主要药品如下：

公司 序号 药品名称 剂型 批准文号 批准文号有效期

江西天施

康中药股

份有限公

司

1 复方夏天无片 片剂 国药准字Z20003105 2015/8/30

2 夏天无片 片剂 国药准字Z36021951 2015/6/17

3 夏天无片 片剂 国药准字Z20083086 2016/3/13

4 夏天无注射液 注射剂 国药准字Z36020694 2015/9/29

5 复方鲜竹沥液 合剂 国药准字Z36021505 2015/6/8

6 复方陈香胃片 片剂 国药准字Z36021569 2015/6/22

7 复方陈香胃片 片剂 国药准字Z36020688 2015/6/22

8 肠炎宁糖浆 糖浆剂 国药准字Z36020516 2015/6/9

9 肠炎宁糖浆 糖浆剂 国药准字Z36020448 2015/6/9

10 抗宫炎片 片剂（糖衣，薄膜衣） 国药准字Z36020566 2015/8/2

11 抗宫炎片 片剂（薄膜衣） 国药准字Z20023142 2015/6/12

12 白花蛇舌草注射液 注射剂 国药准字Z36020632 2015/9/29

13 肠炎宁颗粒 颗粒剂 国药准字Z20050192 2015/5/30

14 板蓝解毒注射液 注射剂 国药准字Z20027171 2015/9/29

15 保和片 片剂 国药准字Z20083332 2016/6/26

16 保和片 片剂 国药准字Z36020698 2015/6/8

17 川贝枇杷露 糖浆剂 国药准字Z36021028 2015/8/18

18 慈航片 片剂 国药准字Z20026969 2015/6/8

19 慈航片 片剂 国药准字Z20093659 2015/6/8

20 丹参注射液 注射剂 国药准字Z36020628 2015/9/29

江西珍视明

药业有限公

司

1 利巴韦林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19993011 2015.06.29

2 利巴韦林滴鼻液 鼻用制剂 国药准字H19993012 2015.06.29

3 硫酸庆大霉素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0100 2015.08.31

4

地塞米松磷酸钠

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0101 2015.07.08

5 盐酸萘甲唑林滴鼻液 鼻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0103 2015.05.31

6 盐酸麻黄碱滴鼻液 鼻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0111 2015.06.23

7 氯霉素滴耳液 耳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0126 2015.07.08

8 磺胺醋酰钠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0127 2015.06.29

9 托吡卡胺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0128 2015.06.17

10 托吡卡胺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0129 2015.08.26

11

醋酸氢化可的松

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0131 2015.08.17

12 碘苷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0135 2015.07.21

13 碘苷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0136 2015.08.02

14 醋酸可的松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0138 2015.06.29

15 盐酸萘甲唑林滴鼻液 鼻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0140 2015.06.29

16

四味珍层冰硼滴眼液

曾用名：珍视明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Z10880003 2015.06.29

17 硫酸卡那霉素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0152 2015.08.18

18 氯霉素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36020153 2015.06.18

19 夏天无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Z36020631 2015.07.21

20 乳酸环丙沙星滴眼液 眼用制剂 国药准字H10940046 2015.08.02

江西天施康

弋阳制药有

限公司

1 肠炎宁片 片剂 国药准字Z36020518 2015/9/8

2 肠炎宁片 片剂 国药准字Z36020449 2015/12/27

3 牛黄上清胶囊 胶囊剂 国药准字Z10960013 2015/5/31

4 清肝利胆胶囊 胶囊剂 国药准字Z19991028 2015/6/8

5 维C银翘片 片剂 国药准字Z20073131 2016/3/21

6 维C银翘片 片剂 国药准字Z36020557 2015/7/20

7 维U颠茄铝胶囊 胶囊剂 国药准字H36021854 2015/7/7

2）专利

江西天施康公司及子公司申请了多项专利，其中已获授权的发明专利情况如下：

序号 权利人 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

1

江西天施康中药股份有限公

司

肠炎宁片的检测方法 ZL200710052112.1 2007.4.29

2 治疗胃肠炎制剂的制备方法及其新用途 ZL200710110958.6 2007.6.12

3 夏天无总生物碱的提取方法及其新的用途 ZL02111103.0 2002.3.20

4

一种具有延缓衰老、 免疫调节功能的胶囊及其

制备方法

ZL03141626.8 2003.7.14

5 复方夏天无制剂的制备方法 ZL200410015806.4 2004.1.11

6 夏天无药材种植方法 ZL200510025012.0 2005.4.6

7 复方莲芯口服液及制备方法 ZL200510029846.9 2005.9.19

8

一种治疗急、 慢性胃肠炎的药物组合物及其制

备方法

ZL200610018336.6 2006.2.11

9

一种治疗脑血栓后遗症、 风湿性关节炎的夏天

无药物组合物

ZL200610019461.9 2006.6.23

10 复方鱼腥草滴丸的制备方法 ZL200710052114.0 2007.4.29

11 一种复方鱼腥草滴丸的检测方法 ZL200710052115.5 2007.4.29

12 一种治疗胃肠炎中药制剂的制备方法 ZL200710110960.3 2007.6.12

13 复方陈香胃药物的制备方法及其新用途 ZL200710306064.4 2007.12.29

14

一种具有缓解体力疲劳、 增强免疫功能的保健

食品

ZL200710306065.9 2007.12.29

15 一种复方鲜竹沥液的制备方法 ZL200910092165.5 2009.9.3

16 一种牛黄上清制剂的制备方法 ZL200910177548.2 2009.9.15

17 一种含肿节风提取物中药制剂的制备方法 ZL200910177552.9 2009.9.15

18 一种陆英提取物中药制剂的制备方法 ZL200910177551.4 2009.9.15

19 一种含杏香兔耳风提取物中药制剂的制备方法 ZL200910177550.X 2009.9.15

20 一种抗宫炎制剂及其制备方法 ZL200910177547.8 2009.9.15

21

一种沙芬伪麻咀嚼片的制备方法及其质量检测

方法

ZL201010167100.5 2010.4.17

22 一种银黄口服液及其制备方法 ZL201010285509.7 2010.9.19

23 一种喉痛片的制备方法 ZL201010545607.X 2010.11.16

24 一种钻山风糖浆的制备方法 ZL201010538575.0 2010.11.10

25 一种治疗急、慢性肠炎的药物组合物 ZL201110146112.4 2011.6.1

26 肠炎宁组合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新用途 ZL201210236227.7 2012.7.10

27 一种桂灵制剂的制备方法 ZL201210074483.0 2012.3.21

28

一种牛黄上清胶囊的制备方法及其治疗检测方

法

ZL201210235659.6 2012.7.10

29 一种滋心阴制剂的制备方法 ZL201210120199.2 2012.4.24

30 一种樟树根及含有樟树根的制剂的检测方法 ZL201110093090.X 2011.04.14

31 一种含栀子的凉茶及其制备方法 ZL201210229267.9 2012.7.4

32 一种滋心阴制剂的制备方法 ZL201310343066.6 2012.4.24

33 一种复方鱼腥草制剂的制备方法 ZL201310451609.6 2013.9.29

34 一种解毒利咽的药物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ZL201310346502.5 2013.8.12

35 一种夏天无注射液及其制备方法 ZL201310333232.4 2013.8.2

36 一种复方乌鸡制剂的制备方法 ZL201310519707.9 2013.10.29

37

江西天施康中药股份有限公

司、江西省药物研究所

夏天无总生物碱的制备工艺及其制剂和质量检

测方法

ZL200410090205.X 2004.10.26

38

江西天施康弋阳制药有限公

司

用于清热泻火、散风止痛药物的制备方法 ZL200810197014.1 2008.9.12

39

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

一种适合于眼科用药的珍珠层粉水解的工艺 ZL03128858.8 2003.5.21

40 一种复方尿维氨滴眼液及其制备方法 ZL201110414194.6 2011.12.13

41 一种夏天无滴眼液的制备方法及产品 ZL201210082380.9 2012.3.27

42 一种夏天无滴眼液及制备方法 ZL201210082326.4 2012.3.27

3)商标

江西天施康公司及子公司目前共拥有多个注册商标，下表列示了主要产品相关的注册商标。

（下转A53版）


